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
涪陵府〔2022〕108 号

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滨江大道更名的批复

崇义街道办事处：
你街道《关于道路更名的请示》（涪崇义文〔2022〕3 号）收悉。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和《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经审核，同意将原滨江大道一、二段统一更名为白鹤梁大道，起于涪陵乌江大桥西桥头，止于涪陵长江大桥南桥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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